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5 年1月2日
                府行救字第1140140968號
訴願人：馬o生ooo     台北市oo區oo街o段o巷o號o樓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南投市戶政事務所
訴願人因申請恢復于林o市原住民身分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4月24日投戶字第1140001114號函提起訴願，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：
    主 文 
訴願駁回。
事 實
    緣訴願人114年3月25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恢復其母于林o市ooo原住民身分，于林o市(原名林o市)23年生，35年光復後設籍於南投縣仁愛鄉，戶籍登記簿記載為戶長林o祐(具平地原住民身分)之「家屬」、父姓名為「許o山」、母姓名為「林o雪」。復於37年11月4日隨戶長林o祐遷入南投縣埔里鎮為遷徙人口，稱謂欄改為「養女」，未蓋有「山胞」章戳，但其戶長林o祐、妻林王o英蓋有「山胞」章戳。爾後于林o市於39年12月16日與第一任配偶馬o而(具山地原住民身分)結婚除籍，原配偶歿後，54年1月1日與第二任配偶于君結婚，于林o市於69年11月25日於南投縣南投市死亡時，未具有原住民身分及登載養父母姓名。本案經原處分機關調查相關戶籍資料後，審認與原住民身分法規定不符，以114年4月24日投戶字第1140001114號函否准訴願人之申請，訴願人不服，向本府提起訴願，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     理 由
1、 本案訴願人陳述略以：請求恢復于林o市ooo原住民身分，並確認其與原住民相關的合法權益。根據國家責任的憲法基礎，台灣光復前戶政資料的毀損或遺失，其責任歸屬應由國家承擔，若因資料遺失損及公民權益，國家應負起補救責任，例如透過法律推定、舉證責任減輕或特別救濟程序，協助人民回復權利。光復初期戶籍資料錯誤之處理(省府44年5月20日府民三字46442號令)1.二次世界大戰末期(33、34年)盟軍飛機開始轟炸台灣，各級機關將人力、物力投注於軍事民防工作，而疏於戶籍登記工作，致發生許多人民身分登記脫漏現象。光復後初次設籍登記時，將其身分變更事項登記於現行戶籍登記簿卡者，在未經依法更正前應為有效。2.光復後未於光復前居住地接受戶口清查，依當時規定可於現住地辦理初次設籍登記，無庸提憑日據時期戶口資料、口頭申報。3.依43年6月10日內戶字第50992號函(刊57年戶政法令彙編2050則)釋：「抄發戶籍謄本應以戶籍登記簿已有紀載之事項為限」不予補註，可請其申請該項登記申請書影本作為佐證(如認領、收養、終止收養、結婚、離婚)。訴願人之母親于林o市23年出生，35年光復後設籍於南投縣仁愛鄉，戶籍登記簿記載為戶長林o祐之家屬，於37年11月4日隨戶長遷入南投縣埔里鎮稱謂為「養女」，且教育程度攔內註明(法治國小畢業)(南投縣仁愛鄉法治村至今唯一學校)。經原處分機關(投戶字第1140001114號)說明；查惟無光復前戶口調查簿資料及其本生父母之資料可考，故無法判定光復前是否設籍於山地行政區域內？請問原處分機關，其光復前設籍應為何處？戶長馬o而於48年7月4日住址變更，另立新戶時右上角蓋有「山胞」註記(「山胞」為歷史用語，過去臺灣官方曾使用「山胞」一詞指稱原住民，但自1994年(憲法增修條文)改稱「原住民」後，相關法律已全面修正。)，經原處分機關(投戶字第1140000854號)回覆說明：是否據以認定當時全戶人口皆具有原住民身分？故本案因查無當事人台灣光復前之戶口調查簿…，假如此註記無法據以認定當時全戶人口皆具有原住民身分？請問原處分機關，此註記的意義為何？訴願人根據戶籍資料及更早期的戶籍謄本資料，發現從53年2月前，母親于林o市遷出戶籍或父親馬o而於50年9月5日因死亡除戶者等，其所有檔存戶籍資料皆未蓋有原住民身分之章戳，或蓋「山胞」註記。請問原處分機關：1.訴願人之父親與母親的身分類別為何？2.訴願人與馬寶碧個人資料，在親屬系別欄內再補蓋上「山胞」註記的依據何在？3.大姊馬o仙和二姊馬o珍現有的原住民身分是依據傳承何人血親？雖然訴願人之母親因改嫁變更身分，但生在尊重人權的國家裡，無論生前或死後都應有資格與權利回歸家族血緣的生命根源，其後代也應世世代代負有傳承台灣原住民家族延續的義務與權利。我們是尊重人權的國家、也是自覺自我認同的社會，因此再次懇求原處分機關在奉行依法行政，體恤人民在重重法規前前後後制定下難伸真相的限制，運用更大的智慧具體體現於：負起補救責任，協助人民自我認同高度意願的基本權利下取回自己原有的身分。」。
2、 按「本法所稱原住民，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，其身分
之認定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依下列規定：一、山地原住民：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，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者。二、平地原住民：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，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，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。」原住民身分法第2條定有明文；又「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。」、「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，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，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。」、「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，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，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，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。」行政程序法第4條、第36條、第43條亦分別著有規定。
3、 查本案原處分機關以114年3月27日投戶字第1140000856號
函請南投縣仁愛鄉戶政事務所提供于林o市之日據時期全部戶籍資料，南投縣仁愛鄉戶政事務所114年4月1日仁戶字第1140000553號函回復，經查無于林o市之日據時期之戶籍資料供參；另原處分機關亦以114年3月27日投戶字第1140000857號函請南投縣埔里鎮戶政事務所提供于林o市35年設籍於仁愛鄉時，其戶長為林o祐、于林o市稱謂為「家屬」，另戶長林o佑於37年11月4日遷入貴轄時，戶籍登記簿其戶內人口于林o市稱為改為「養女」，請檢視並提供當時是項登記時是否附有「書面收養契約」或「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」之相關文件，經南投縣埔里鎮戶政事務所114年4月7日埔戶字第1140000905號函回復，經查內政部戶役政資訊系統，內政部戶籍數位化系統及本所檔存申請書紙本資料，查無于林o市之收養相關文件。
4、 有關訴願人稱48年7月4日馬o而住變另立新戶時，戶籍簿冊
右上方蓋有「山胞」之章戳，是否認定當時全戶人口皆具有原住民身分乙節，依原住民身分法第2條規定，原住民身分認定需具備法定資格條件，並需有足以佐證之證明文件，本案于林o市目前檔存所有戶籍資料皆未蓋有原住民身分之章戳；且于林o市之生父母戶籍資料亦無資料可查，無法認定于林o市之生父母是否具有原住民身分。
5、 又于林o市35年光復後，設籍於南投縣仁愛鄉林o祐(具平地原住民身分)戶內，復於37年11月4日隨戶長林o祐遷入南投縣埔里鎮為遷徙人口，稱謂欄改為「養女」，惟無收養之相關記事，依原住民身分法第2條第2款規定，倘于林o市具備平地原住民身分，尚需向戶籍所在地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。另于林o市之生父母戶籍資料已無可考，故無法確認于林o市與林o祐間之實際親屬關係，爰此無法認定于林o市隨同林o祐皆具有原住民身分。
6、 另訴願人及其姊馬o碧於48年7月4日隨馬o而住址變更另立新戶時之戶籍簿冊蓋有「山胞」之章戳，依據原住民身分法第3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即可取得原住民身分，以此推斷訴願人之父馬o而具有原住民身分及其從其姓之子女皆具有原住民身分，惟原住民身分法並未規定，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，非原住民取得原住民身分，于林o市與馬o而結婚，並未因此取得原住民身分。
7、 據訴願人114年3月25日申請書之申請事實說明2所述，曾於103年4月25日及106年2月20日，向南投縣仁愛鄉戶政事務所申請于林o市取得原住民身分申請案，案經南投縣仁愛鄉戶政事務所審核，無相關之戶籍資料佐證，未符原住民身分法規定，未予准許在案。
8、 再者，本府以114年10月9日府行救字第1140232922號函詢原處分機關：(一)案外人林o祐為于林o市的舅舅，請查明林o祐(含父、母親戶籍資料)，間接查詢于林o市的戶籍資料；有關于林o市與相關親屬間之關係，仍有釐清之必要。（二）我國的戶籍登記一向嚴謹，于林o市從仁愛鄉遷籍到埔里鎮，戶籍記載由「家屬」寫為「養女」；于林o市的母親名字由「林o雪」變成「林o雲」，請一併再予釐清。案經原處分機關以114年10月29日投戶字第11400029781號函復略以「…說明：二、案經原戶籍資料保存機關仁愛鄉戶政事務所查詢檔案資料庫，確認迄無馬o生之母于林o市直系尊親屬之戶籍資料；無從判斷其是否具原住民身分，亦無法證明林o雪及林o祐雙方是否具血親關係。三、次查于林o市於37年11月4日從仁愛鄉遷籍到埔里鎮，僅查得當時『戶籍登記聲請書』(其性質為『遷入登記申請書』)，並未查得相關收養文件，爰無法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。另戶籍簿冊稱謂由『家屬』變更為『養女』疑義，因年代久遠，已無從察考其實際緣由；于林o市母姓名由原設籍『林o雪』變更為『林o雲』案，亦因年代久遠，難以查證，僅能臆測應係當時戶籍員誤錄所致。四、茲本所為當事人于林o市最後除戶之戶籍地，有關戶籍登記之准駁，僅能依據當事人現有之戶籍資料或文件依法查證及辦理，…」。
9、 本案原處分機關依原住民身分法規定查調相關戶籍資料，均無光復前戶口調查簿登記于林o市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者，另光復後檔存戶籍資料皆未蓋有原住民身分之章戳，審認訴願人之申請與原住民身分法規定不符因而否准申請，是原處分機關之處分並無違誤。
十、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
       決定如主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張 國 楨   

   委員 黃 啟 修

   委員 陳 錦 白            
   委員 賴 政 忠

   委員 許 玉 鈴

   委員 陳 美 秀

   委員 林 倖 祺

   委員 蔡 明 志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115   年  1  月  2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 長  許 淑 華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(地址：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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